关于制定基层医疗机构“上门服务费”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完善医疗服务价格政策，规范基层医疗机构上门服务收费行为，保障患者和医疗机构合法权益，根据《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安徽省第十八批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皖卫函〔2024〕198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基层医疗机构“上门服务费”政府指导价制定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随着基层医疗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部分患者对居家医疗服务提出迫切需求。为回应社会关切，推动医疗服务向社区和家庭延伸，省医保局明确将“上门服务费”纳入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允许基层医疗机构在提供上门医疗服务时收取相应费用，并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

二、起草依据

1.《关于公布安徽省第十八批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皖卫函〔2024〕198号）；

2.《安徽省定价目录》及医疗服务价格管理相关规定； 

3.周边地市价格水平调研及我市基层医疗机构运行成本情况。

三、起草过程

（一）开展调研。实地赴寿县、凤台、大通等部分乡镇卫生院开展调研，了解项目成本情况。
（二）周边地市价格。参考安庆、芜湖、六安、宿州、阜阳、池州等地市上门服务费的执行情况，价格区间为50至70元/人·次。其中，安庆55元/人·次，芜湖70元/人·次，六安、宿州、阜阳、池州均为50元/人·次。
（三）广泛征求意见。通过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四）集体研究审议。经研究，将基层医疗机构“上门服务费”最高政府指导价定为50元/人·次，不得上浮，下浮不限。

四、主要内容

1、基层医疗机构为患者提供上门医药服务的，采取“医药服务价格+上门服务费”方式收费，提供的医疗服务、药品和医用耗材适用本医疗机构应执行的医药价格政策。基层医疗机构“上门服务费”最高政府指导价为50元/人·次，医疗机构不得上浮，向下浮动幅度不限。

2、基层医疗机构上门提供的居家医药服务，已通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家庭医生签约等方式提供经费保障的，医疗机构不得再向患者收取“上门服务费”。收取“上门服务费”的基层公立医疗机构仅限一级、二级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基层医疗机构应按规定执行明码标价制度，通过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方式向患者公示“上门服务费”价格。基层医疗机构收取“上门服务费”前，应充分保障患者的知情权。基层医疗机构应做好政策落地实施和宣传解读工作，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4、执行时间：文件下发之日，自2025年9 月30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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